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蘭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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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蘭林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蘭林燕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

摺、提款卡與密碼出售、出租或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

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

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並因此產生遮斷金流

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

意，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以及幫助他人掩飾特定犯罪

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5日前，在不詳地

點，將其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渣

打銀行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

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

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向時處新北市蘆洲區

住所之施嘉琪佯稱如附表所示之詐欺內容，致其陷於錯誤，

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

附表所示之金額匯至渣打銀行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

領一空。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

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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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

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

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

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

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渣打銀行帳戶係伊所申辦，惟堅詞否認有

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

款卡係伊前夫陳恒洋至伊之住處時，趁伊在睡覺偷拿走的，

陳恒洋知道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密碼，而且陳恒洋在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

提款卡的事等語。經查：

(一)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資料，於112年3月5日前某日，

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嗣詐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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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5日17時4

2分許，佯裝臉書買家或蝦皮客服人員，陸續向施嘉琪佯

稱：無法下單，需簽署授權協議及確認收款銀行帳號云云，

致施嘉琪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分別於：①112年3月5日1

9時10分許匯款37,123元、②112年3月5日19時12分許匯款9,

999元、③112年3月5日19時13分許匯款9,999元、④112年3

月5日19時17分許匯款5,985元至渣打銀行帳戶內，並旋遭詐

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施

嘉琪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渣打銀行帳戶之開

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施嘉琪所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

細影本、其與暱稱「張志豪」之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施嘉

琪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各1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7日渣

打商銀字第1130007291號函暨檢附之ATM資料各1份在卷可

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

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

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

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

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

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

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

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

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

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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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

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

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於上開時間，雖確有上開款項匯入

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然依被告所辯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

其前夫陳恒洋偷走，是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陳恒

洋偷走該提款卡後，係將之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進而

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之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拿走，

且陳恒洋在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

等語，並聲請本院傳喚陳恒洋到庭作證，然證人陳恒洋經本

院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嗣亦拘提無著，故無法就其是否有

取得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及該提款卡嗣為何遭詐欺集團成員

取得並使用等情進行詰問。惟綜觀卷內事證，除上開告訴人

有匯款至渣打銀行帳戶及匯入之款項遭提領之客觀事實外，

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證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

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有同意證人陳恒洋將渣打銀行帳

戶提款卡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3.被告之前夫陳恒洋於112年3月5日中午某時許，在臺北巿萬

華區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附近，將被告之渣打銀行帳戶提款

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涉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

錢罪嫌部分，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442

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82號提起公訴，此有陳恒洋之法院前

案紀錄表及上開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渣打銀

行帳戶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走乙節，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

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

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

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本案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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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偵字第15803號、新竹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3318號、

113年度偵字第4332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件即不生裁判上

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可言，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

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

編

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施嘉琪 112年3月5日 詐欺集團成員致

電在新北市蘆洲

區之施嘉琪，佯

稱欲與其進行商

品交易，復以進

行收款帳號確認

為由，指示施嘉

琪匯款。

(1)112年3月5日

　 19時10分許

(2)112年3月5日

　 19時12分許

(3)112年3月5日

　 19時13分許

(4)112年3月5日

　 19時17分許

(1)3萬7,123元

(2)9,999元

(3)9,999元

(4)5,9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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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蘭林燕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蘭林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蘭林燕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與密碼出售、出租或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並因此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以及幫助他人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5日前，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渣打銀行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向時處新北市蘆洲區住所之施嘉琪佯稱如附表所示之詐欺內容，致其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匯至渣打銀行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渣打銀行帳戶係伊所申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伊前夫陳恒洋至伊之住處時，趁伊在睡覺偷拿走的，陳恒洋知道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密碼，而且陳恒洋在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經查：
(一)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資料，於112年3月5日前某日，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5日17時42分許，佯裝臉書買家或蝦皮客服人員，陸續向施嘉琪佯稱：無法下單，需簽署授權協議及確認收款銀行帳號云云，致施嘉琪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分別於：①112年3月5日19時10分許匯款37,123元、②112年3月5日19時12分許匯款9,999元、③112年3月5日19時13分許匯款9,999元、④112年3月5日19時17分許匯款5,985元至渣打銀行帳戶內，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施嘉琪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渣打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施嘉琪所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其與暱稱「張志豪」之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施嘉琪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7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07291號函暨檢附之ATM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於上開時間，雖確有上開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然依被告所辯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其前夫陳恒洋偷走，是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陳恒洋偷走該提款卡後，係將之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進而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之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拿走，且陳恒洋在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並聲請本院傳喚陳恒洋到庭作證，然證人陳恒洋經本院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嗣亦拘提無著，故無法就其是否有取得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及該提款卡嗣為何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等情進行詰問。惟綜觀卷內事證，除上開告訴人有匯款至渣打銀行帳戶及匯入之款項遭提領之客觀事實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證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有同意證人陳恒洋將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3.被告之前夫陳恒洋於112年3月5日中午某時許，在臺北巿萬華區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附近，將被告之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涉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442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82號提起公訴，此有陳恒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走乙節，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本案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803號、新竹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3318號、113年度偵字第4332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件即不生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可言，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施嘉琪



		112年3月5日

		詐欺集團成員致電在新北市蘆洲區之施嘉琪，佯稱欲與其進行商品交易，復以進行收款帳號確認為由，指示施嘉琪匯款。

		(1)112年3月5日
　 19時10分許
(2)112年3月5日
　 19時12分許
(3)112年3月5日
　 19時13分許
(4)112年3月5日
　 19時17分許

		(1)3萬7,123元
(2)9,999元
(3)9,999元
(4)5,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蘭林燕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蘭林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蘭林燕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與密碼出售、出租或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
    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
    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並因此產生遮斷金流以逃
    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竟
    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以及幫助他人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
    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5日前，在不詳地點，將
    其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渣打銀行
    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
    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即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
    絡，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向時處新北市蘆洲區住所之
    施嘉琪佯稱如附表所示之詐欺內容，致其陷於錯誤，而依該
    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
    示之金額匯至渣打銀行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
    。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
    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
    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
    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渣打銀行帳戶係伊所申辦，惟堅詞否認有
    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
    款卡係伊前夫陳恒洋至伊之住處時，趁伊在睡覺偷拿走的，
    陳恒洋知道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密碼，而且陳恒洋在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
    提款卡的事等語。經查：
(一)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資料，於112年3月5日前某日，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5日17時42分許，佯裝臉書買家或蝦皮客服人員，陸續向施嘉琪佯稱：無法下單，需簽署授權協議及確認收款銀行帳號云云，致施嘉琪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分別於：①112年3月5日19時10分許匯款37,123元、②112年3月5日19時12分許匯款9,999元、③112年3月5日19時13分許匯款9,999元、④112年3月5日19時17分許匯款5,985元至渣打銀行帳戶內，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施嘉琪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渣打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施嘉琪所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其與暱稱「張志豪」之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施嘉琪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7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07291號函暨檢附之ATM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
    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
    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
    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
    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
    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
    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
    ，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
    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
    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
    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
    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所申
    辦之渣打銀行帳戶於上開時間，雖確有上開款項匯入該帳戶
    之客觀事實，然依被告所辯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其前夫
    陳恒洋偷走，是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陳恒洋偷走
    該提款卡後，係將之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進而認定其
    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之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拿走，
    且陳恒洋在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
    等語，並聲請本院傳喚陳恒洋到庭作證，然證人陳恒洋經本
    院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嗣亦拘提無著，故無法就其是否有
    取得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及該提款卡嗣為何遭詐欺集團成員
    取得並使用等情進行詰問。惟綜觀卷內事證，除上開告訴人
    有匯款至渣打銀行帳戶及匯入之款項遭提領之客觀事實外，
    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證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
    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有同意證人陳恒洋將渣打銀行帳
    戶提款卡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3.被告之前夫陳恒洋於112年3月5日中午某時許，在臺北巿萬
    華區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附近，將被告之渣打銀行帳戶提款
    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涉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
    錢罪嫌部分，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442
    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82號提起公訴，此有陳恒洋之法院前
    案紀錄表及上開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渣打銀
    行帳戶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走乙節，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
    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
    ，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
    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本案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3年度偵字第15803號、新竹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3318號、
    113年度偵字第4332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件即不生裁判上
    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可言，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
    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施嘉琪  112年3月5日 詐欺集團成員致電在新北市蘆洲區之施嘉琪，佯稱欲與其進行商品交易，復以進行收款帳號確認為由，指示施嘉琪匯款。 (1)112年3月5日 　 19時10分許 (2)112年3月5日 　 19時12分許 (3)112年3月5日 　 19時13分許 (4)112年3月5日 　 19時17分許 (1)3萬7,123元 (2)9,999元 (3)9,999元 (4)5,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蘭林燕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蘭林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蘭林燕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與密碼出售、出租或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並因此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以及幫助他人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5日前，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渣打銀行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向時處新北市蘆洲區住所之施嘉琪佯稱如附表所示之詐欺內容，致其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匯至渣打銀行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渣打銀行帳戶係伊所申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伊前夫陳恒洋至伊之住處時，趁伊在睡覺偷拿走的，陳恒洋知道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密碼，而且陳恒洋在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經查：
(一)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資料，於112年3月5日前某日，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5日17時42分許，佯裝臉書買家或蝦皮客服人員，陸續向施嘉琪佯稱：無法下單，需簽署授權協議及確認收款銀行帳號云云，致施嘉琪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分別於：①112年3月5日19時10分許匯款37,123元、②112年3月5日19時12分許匯款9,999元、③112年3月5日19時13分許匯款9,999元、④112年3月5日19時17分許匯款5,985元至渣打銀行帳戶內，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施嘉琪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渣打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施嘉琪所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其與暱稱「張志豪」之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施嘉琪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7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07291號函暨檢附之ATM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於上開時間，雖確有上開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然依被告所辯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其前夫陳恒洋偷走，是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陳恒洋偷走該提款卡後，係將之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進而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之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拿走，且陳恒洋在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並聲請本院傳喚陳恒洋到庭作證，然證人陳恒洋經本院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嗣亦拘提無著，故無法就其是否有取得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及該提款卡嗣為何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等情進行詰問。惟綜觀卷內事證，除上開告訴人有匯款至渣打銀行帳戶及匯入之款項遭提領之客觀事實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證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有同意證人陳恒洋將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3.被告之前夫陳恒洋於112年3月5日中午某時許，在臺北巿萬華區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附近，將被告之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涉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442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82號提起公訴，此有陳恒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走乙節，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本案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803號、新竹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3318號、113年度偵字第4332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件即不生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可言，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施嘉琪



		112年3月5日

		詐欺集團成員致電在新北市蘆洲區之施嘉琪，佯稱欲與其進行商品交易，復以進行收款帳號確認為由，指示施嘉琪匯款。

		(1)112年3月5日
　 19時10分許
(2)112年3月5日
　 19時12分許
(3)112年3月5日
　 19時13分許
(4)112年3月5日
　 19時17分許

		(1)3萬7,123元
(2)9,999元
(3)9,999元
(4)5,98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2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蘭林燕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蘭林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蘭林燕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與密碼出售、出租或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並因此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以及幫助他人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5日前，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渣打銀行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時間，向時處新北市蘆洲區住所之施嘉琪佯稱如附表所示之詐欺內容，致其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將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匯至渣打銀行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渣打銀行帳戶係伊所申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伊前夫陳恒洋至伊之住處時，趁伊在睡覺偷拿走的，陳恒洋知道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密碼，而且陳恒洋在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經查：
(一)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資料，於112年3月5日前某日，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5日17時42分許，佯裝臉書買家或蝦皮客服人員，陸續向施嘉琪佯稱：無法下單，需簽署授權協議及確認收款銀行帳號云云，致施嘉琪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分別於：①112年3月5日19時10分許匯款37,123元、②112年3月5日19時12分許匯款9,999元、③112年3月5日19時13分許匯款9,999元、④112年3月5日19時17分許匯款5,985元至渣打銀行帳戶內，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領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施嘉琪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渣打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施嘉琪所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其與暱稱「張志豪」之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施嘉琪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延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7日渣打商銀字第1130007291號函暨檢附之ATM資料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所申辦之渣打銀行帳戶於上開時間，雖確有上開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然依被告所辯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其前夫陳恒洋偷走，是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陳恒洋偷走該提款卡後，係將之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進而認定其有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之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拿走，且陳恒洋在新竹地檢署開庭有承認拿走渣打銀行提款卡的事等語，並聲請本院傳喚陳恒洋到庭作證，然證人陳恒洋經本院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嗣亦拘提無著，故無法就其是否有取得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及該提款卡嗣為何遭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並使用等情進行詰問。惟綜觀卷內事證，除上開告訴人有匯款至渣打銀行帳戶及匯入之款項遭提領之客觀事實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證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客觀上有同意證人陳恒洋將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3.被告之前夫陳恒洋於112年3月5日中午某時許，在臺北巿萬華區西門捷運站6號出口附近，將被告之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涉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部分，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442號、113年度偵緝字第682號提起公訴，此有陳恒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渣打銀行帳戶提款卡係遭伊前夫陳恒洋偷走乙節，並非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本案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803號、新竹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3318號、113年度偵字第4332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件即不生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可言，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施嘉琪  112年3月5日 詐欺集團成員致電在新北市蘆洲區之施嘉琪，佯稱欲與其進行商品交易，復以進行收款帳號確認為由，指示施嘉琪匯款。 (1)112年3月5日 　 19時10分許 (2)112年3月5日 　 19時12分許 (3)112年3月5日 　 19時13分許 (4)112年3月5日 　 19時17分許 (1)3萬7,123元 (2)9,999元 (3)9,999元 (4)5,985元  



